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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公務員赴中國大陸申請及返臺通報宣導（含轉機）

重申公務員應依規定提前一定時間（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

公務員及政務人員應於赴陸前 10 個工作日；簡任第 10 職

等以下公務員應於 7 個工作日）前向機關申請後始得進入

大陸地區，並於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

報表，循程序會辦政風及人事單位並簽陳服務機關首長。

且公務員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無論屬

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均須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

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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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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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清廉印象指數 我國維持第25名佳績

連續2年超越全球86%受評國家，清廉執政國際肯定！

2022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於

112年1月31日由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

全球計有180個國家及地區納入評比，我國的成績繼2021年創新高後，

2022年維持同樣佳績，獲評68分，排名第25名，超越全球86%受評國

家，顯見我國整體廉政建設穩健推展，清廉執政再次獲得國際肯定。

另此次公布之亞太31個受評國家及地區，臺灣則僅次於紐西蘭、新

加坡、香港、澳大利亞、日本，以第6名之姿位居前段班，領先大部分

亞太地區國家，維持2021年的好成績，益徵政府在反貪腐之努力及施

政透明度之落實都名列前茅。

羅東地政事務所廉政月刊112年２月



政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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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鎮「112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健走活動」廉政宣導活動

羅東鎮「112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健走活動」由鎮長吳秋齡率領各界

人士向國旗致敬，在112年的第一天迎向希望並展望未來，宜蘭縣警察

局結合羅東鎮公所及羅東地政事務所等政風單位共同進行多元化之宣

導，為能深化民眾反貪倡廉觀念，俾齊心夯實國家廉政建設，建構跨機

關之「互廉網」，於活動現場一併辦理廉政宣導活動，現場備有2,000

份精美宣導品，鼓勵民眾踴躍共襄盛舉，並祝所有羅東鎮民兔年好運

到！

活動現場辦理廉政宣導活動，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與民眾互動，深

化「廉政」、「消費者保護」、「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清廉印象指

數」、「反詐騙」等觀念，使前來參與元旦升旗健走活動之民眾，現場

並備有精美小禮物，期使能夠將「心手相廉」觀念遍布於大眾心中，達

成「心廉、人廉、幸福綿延」的目標。

年節期間將屆，機關秉持「不收禮、不送禮」之態度，並恪遵「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希望串連公部門、私人團體及社區民

間力量，共同推動廉政建設，厚植倡廉社會價值，希望能藉由機關和民

間多重監督機制，凝聚全民反貪、防貪意識，以強化「貪污零容忍」及

「全民倡廉」之社會共識，期能全民一起反貪腐，創造清廉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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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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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陽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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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衝迴避法案例彙編手冊(111年)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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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你我他

案情摘要

甲係某污水處理廠廠長,乙係得標該污水處理廠範圍之污水下水道系

統委託代操作案之公司負責人。於履約過程中,對污水處理後放流水之水

質採驗之取樣保存方式,存有爭議,且不同取樣保存方式之結果亦影響乙

之公司是否違反該代操作案之契約規定。

某日,乙聯繫甲在高級日本料理餐廳聚餐後,再前往有女陪侍之俱樂

部酒店,甲允諾前往,待消費完畢,乙趁甲搭乘計程車之際,將以紙袋包裏之

現金10萬元塞入甲之口袋內,甲因酒醉而未悉此情。翌日甲經其妻告知

口袋內有10萬元後,甲欲聯繫乙拒絕收受此筆賄賂,但因適逢乙出差外地

未能即時交還,並遲至2週後,由甲赴乙之辦公室,親將10萬元交還予乙。

雖本案當時對不同取樣保存方式無明文規定,惟法院審核甲除觸犯刑

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及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第5點之(一)應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之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

第1款之職務上違失行為,判決甲撤職並停止任用一年。

關心的話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規定「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

列程序處理:(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

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

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二)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

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

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本案甲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職務上違

失行為,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

務紀律,法院認定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

﹙本文改編自懲戒法院懲戒法庭106年度清字第 13007號懲戒判決﹚

退還饋贈未依規定通報
遭撤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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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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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零距離

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開幕影片

法務部FunPark創意說故事競賽反毒創作組第一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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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OEcN-SFNs&t=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Q1cDdTJbM

